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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_99_A9_E7_BB_8F_E7_c35_45681.htm 案情简介： 1998 年 8 月

23 日某运输公司向当地一保险公司投保了东风大货车，足额

投保了车损险和 10 万元的第三者责任险。同年 10 月 3 日，该

车在外地与一解放货车相撞，致使两车均有损毁，经事故发

生地交警部门责任认定，解放车驾驶员张某违反《道路交通

事故处理办法》第 6 、 7 条，应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，东

风车一方无责任。 10 月 4 日运输公司即向保险公司报案， 8 

日运输公司到承保公司协商车辆的修理事宜，保险公司同意

回承保所在地修理。 9 日，事故发生地的物价部门受交警大

队委托，对东风车的损失进行了评估 ( 未解体 ) ，认定该车车

损 51400 元。 12 日东风车回到承保当地，经保险公司及修理

厂通过对该车解体后定损为 62300 元。由于解放车车主以无

力偿还债务为由，不执行调解认定的经济赔偿责任。东风车

一方向事故发生地的法院提起诉讼， 1999 年 2 月 5 日，法院

作出一审判决，东风车一方胜诉，但同时法院认定物价部门

核定的车损 51400 元作为解放车赔偿东风车的经济数额。 3 月

12 日保险公司依照法院判决以及机动车辆保险合同，赔付东

风车一方 51400 元，同时取得了被保险人的权益转让书。 9 月

2 日，运输公司向当地法院起诉，要求保险公司对于保险公

司定损 62300 元与物价部门定损的 51400 元之间一万余元的差

额进行追加赔偿。 案情争议： 承保东风车的保险公司认为：

法院的判决具有法律效力，是保险公司履行赔偿义务的必要

前提条件之一，而法院判决将使保险公司支付的实际赔付金



额 62300 元与法律上确认可获得的 51400 元之间存在 1 万余元

的差额无法行驶追偿权，因此不同意按照实际损失 62300 元

赔偿，而按照法院裁定的 51400 元赔偿。此外，保险人还认

为被保险人既然已接受了 51400 元的保险赔款，并已出具了

权益转让书，就意味着被保险人同意按照 51400 元结案，则

无权再次追加索赔。而被保险人认为自己的实际损失是经保

险公司核定的，按照法院一审判决 51400 元赔偿，自己将遭

受 l 万余元的差额损失，不合理也不公平。对于此案，围绕追

偿权与保险人的赔偿义务，笔者做浅要的探讨。 分析： 首先

笔者认为保险人应当按照 62300 元的实际核定损失进行赔偿

。理由如下： 一、被保险人无过错行为： ( 一 ) 被保险人报

案及时，未超过规定的 48 小时内报案的义务规定； ( 二 ) 事

故车回到承保当地修理事先征求了保险人的同意； ( 三 ) 被保

险人二次提出补足差额的索赔请求，未超出《保险法》对于

财产险两年索赔有效期的规定。 ( 四 ) 《机动车辆保险条款》

(1995 版 ) 第十九条规定：“由于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方的请

求赔偿的权利或过错致使保险人不能行使代为追偿权利的，

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或相应扣减保险赔偿金。”但在此案

中被保险人并不存在放弃追偿的主观故意或过错行为。在责

任方拒不履行偿还债务的情况下，被保险人及时向当地法院

提起诉讼，保留了法律上的追偿权。因此，保险公司不能以

自己的追偿权受到损害为由而将责任和损失差额部分由被保

险人自行承担。 二、按照《保险法》第二章第 25 条规定：“

保险人自收到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和有关证明、资料

之日起六十日内，对其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数额不能确定

的，应当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可以确定的最低数额先予支付



；保险人最终确定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数额后，应当支付

相应的差额”，在此案的损失认定数额上有分歧，但在两个

数额之中， 51400 元为低，这一数额是可以确定的，因此，

在此案中，被保险人接收了 51400 元赔款可以理解为：“⋯

⋯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可以确定的最低数额先予支付。”而

不应当认为接收了赔款就意味着被保险人将 51400 元认同为

最终赔偿数目，有了接受事实，而意味着放弃了二次索赔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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